
國立中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傑出服務教師獎勵辦
法第六條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  明 

第六條 服務特優教師近五年

內應有國家科學及技

術委員會計畫或具審

查制度專書、學術著作

或教科書者，並符合本

校基本授課時數。 

第六條 服務特優教師近五年

內應有國科會計畫或

具審查制度專書、學術

著作或教科書者，並符

合本校基本授課時數。 

1. 本條配合「科技
部」改制為「國
家科學及技術委
員會」，故條文
有「科技部」者，
修正為「國家科
學 及 技 術 委 員
會」。 

 


